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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韓劇《少年法庭》探討現今青少年犯罪與家庭因素的關聯

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根據聯合報的數據，青少年犯罪人口率在近八年來增進47％，在此時代背景之下，韓劇

《少年法庭》的播出重新將青少年犯罪的議題放入大眾的視野中。而日本知名犯罪心理學家

岡本茂樹在《教出殺人犯》一書中也以他所參與過案例詳細分析，以此討論後天的教育是如

何造成單純的青少年走上犯罪的道路。其中，家庭教育與家庭結構皆為本書的主要考量點，

由此可得出家庭因素對於助長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層面不容小覷。

筆者在看完《少年法庭》且了解到許多劇中的案件皆由現實事件改編，進而想探討青少

年的犯罪背後所相關的社會學及心理學並主要聚焦在家庭因素上，以供讀者了解未成年犯罪

的原因及其背後因素，藉此降低未成年犯罪的發生率。

二、研究目的

（一）分析《少年法庭》中青少年犯罪行為及其原因。

（二）探討青少年的家庭經歷何其犯罪之關聯性。

（三）促進大眾對未成年犯罪的認知，以利減少未成年犯罪的發生。

貳、文獻探討

　　在此論文當中，筆者會以劇中所介紹案例，帶出相關角色所犯下的罪名及其家庭背景，

並定義與論文相關詞彙，進而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及研究數據進行研究與總結。在相關文獻資

料中包含了陳振盛和李麗雲的〈青少年偏差行為與家庭〉、侯崇文撰寫的〈青少年偏差行為

探討〉...等，而這些資料幫助將可能引起犯罪行為的家庭因素細分為四大類：家庭結構、家

庭社會階層、家庭生活及教育習慣和家庭成員數量。

一、劇情介紹

( 一 ) 延合國小學童案

　　在第一集當中，年僅十三歲的白成友向警方自首殺人，並依仗自己有思覺失調症和少年

法的保護下在庭上開懷大笑，沒有對受害者家屬展現出絲毫的懺悔及對法律的尊重。而在後

續的調查當中，主審法官發現這次案件其實是兩個少年犯的預謀犯罪，與一開始白成友所主

張的過失殺人和沒有共犯的情況有所不同。整起犯罪的過程是先由共犯韓睿恩將受害者帶到

白成友的家，兩人再以充電線勒斃女孩，並於廁所當中分屍後並丟棄。兩個精神不穩定的少

年犯的相識可歸因於成友母親因工作忙碌而對成友缺乏關心，導致其在網上交友不慎，與韓

睿恩交往。與之相似地，睿恩的父母長期在外工作，甚至開庭都是由律師代替，展現了不負

責任父母的模樣，也顯示出了睿恩與成友都有缺乏家庭關愛的情形。兩位少年殘忍的行徑最

終讓法官決定以最重期刑來判罰，刑罰分別為受少年法保護的少年輔育院監禁兩年及二十年

有期徒刑。儘管如此，在少年法的保護下，屆時年僅十三歲的白友成並不會留下相關犯罪紀

錄。

　　此事件改編自 2017 年的仁川女童分屍案改編。在真實案例中，亦是為兩名未成年的高

中生將就讀於國小的八歲女童殺害後分屍與棄屍。在此真實案例當中，十六歲的犯人朴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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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罪刑，在法庭上偽裝自己有相關暴力精神疾病。第一次心理測試顯示精神狀態正常後，

家人為她帶來了有關亞斯伯格症的相關書籍，而朴氏在隔次的心理測驗就出現了亞斯伯格症

的傾向。於此同時，朴氏的父親持續想辦法為女兒脫罪，為其開脫。然而，由於此精神疾病

對於本案件並無直接關係，因此最終的審判結果並未被影響。雖說並無受到心理測驗結果的

影響，但由於此事件的兩位加害者皆受到少年法保護而被從輕處理的關係，最終審判結果仍

遭受社會輿論的譴責。

( 二 )徐有悧家庭暴力案

　　有悧父母在她十二歲時離婚，從此之後她便經常蹺家，並以行竊、性交易等違法行為和

加入逃家犯罪團體來維持生計。有悧的父母已失聯許久，她的監護人為年邁且身體狀況不佳

的老祖母。然而一日她頂著傷跑到法院尋求幫助並因傷情嚴重而昏倒。然而在醫院醒來後卻

不願說出受傷的緣故，在奶奶洗腦要求他忍耐並包庇的情況下，她選擇繼續隱瞞爸爸施暴的

事實，並擅自離開醫院。繼日，法官泰柱在有悧爺爺的療養院找到了她，並證實對有悧施暴

的人是其父親。就當法官們沒有證據向家暴的父親定罪時，祖母最終提供有利的證據讓法院

得以成功判加害者家暴等罪名且不得接近受害者有悧。

( 三 )蔚藍青少年中心集體霸凌案

　　霸凌事件的加害者瑛娜、敏敬和妍知因為過去多次的違法行為進入青少年中心，而她們

卻仍然在青少年中心裡面霸凌另一位受刑者陶裕慶。在這其中，她們除了對裕慶毆打致傷病

害其住院之外，甚至還在逃出青少年中心後強制同行的另一位少女妍知進行援交及性剝削等

行為為她們爭取旅費。劇中，主謀瑛娜的母親為了遺棄瑛娜，對中心聲稱她病得嚴重，無法

照顧小孩。然而事實卻是她在近期有一個新的重組家庭，因此當她的女兒因為擔心母親而特

地跑回來找她的時候，她不僅將其拒之門外，還假裝不認識她，在新對象對自己女兒施暴時

也只是在旁一聲不發。另一方面，妍知則為了幫助組織湊足金錢逃跑，再次被迫從事性交易

，但這次卻差一點被男子謀害，好在警察即時出現，才得以保住性命。劇中的最後，逃離青

少年中心的少女們依照刑事輕重被判不同處分，法院並要求他們的父母接受強制性的親職教

育。

( 四 )聞匡學校集體舞弊洩題案

　　於第六集中，身為法官姜原中的兒子姜信宇為了逃避父親的責備並試圖獲得認可，在母

親的同意下加入了由聞匡高中校務部長專門為社會高層子女設立的「迪卡兒」群組，並且提

前拿到洩漏試題。隨著在法院的調查，主審法官姜源中發現兒子竟然也參與其中，與妻子及

兒子大吵一架。為了避免破壞自己多年的付出和功名利祿，姜源中決定包庇此案件。這也讓

從小缺乏父親陪伴的姜信宇在父母的放任式教育下差點錯過了改正與矯正的機會。所幸最終

沈恩錫法官發現了姜信宇的參與，並成功說服姜原中，也為那些無辜受牽連的高中學子平反

，證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此案件改編自 2018 年的淑明女子高中舞弊案，一對成績普通的姊妹在一次考試中分別

考出校排前幾名的好成績，但除了卷子上答錯的部分相同之外，答案還是第一版試卷的正確

解答，因而引起校方的調查，當時卻因其家庭背景未被查實。然而最終作弊事件依然被揭發

出來，其父親也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雙胞胎姊妹則遭退學處分，並刪除其在校成績。此

案件同時帶出南韓在成績上的強烈競爭，有權勢的家庭甚至會縱容甚至引導其子女做出作弊

等偏差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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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定義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二條，本法稱少年者，為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者，此定義為法

條上的狹義少年。本論文主要數據引用於警政統計通報，故而在此文中使用其對青少年一詞

的定義，範圍將會包含十二歲以上二十四歲未滿者。

三、青少年偏差行為與家庭關聯之相關研究

　　偏差行為的定義在本篇引吳武典所述，意指背離社會常態或違反規範之行為，且此行為

需含有不良影響於自己或他人。(吳武典，1992）依陶安邦的相關研究論文所表示，家庭方

面所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主要可區分為十項，而在經過歸納統整後主要可分為四大類別：

家庭結構、雙親社會地位、家庭教育方式和家庭成員數量或其習性。（陶安邦，2019 ）

　　而根據侯崇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家庭結構不健全者相較於家庭結構健全者更大概率產生

相對偏差的行為。雖說如此，但此因家庭結構不健全所產生的影響程度小於家庭關係互動的

影響，由此可得知家庭關係互動比起家庭結構更具有影響力。（侯崇文，2001）此研究結果

也側面證實了精神科學家Bowen 所提出的 Family System Theory，將家庭視作為一個情緒單

位，而其中成員們的思考、感受及行為將會與之帶來相互影響。（Bowen，1978）

參、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提取他人過去撰寫與青少年犯罪相關家庭因素的碩博士論文、期刊研究及犯罪心理

學等現實相關案例，進一步與韓劇《少年法庭》的劇情發展及家庭背景進行結合，總結其相

關之處，並推論出現代家庭衍伸問題。最後再參考相應政策的文本，分析現今與未來的解決

方式。

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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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青少年犯罪類型、成因及影響

（一）青少年犯罪類型

具警政署統計室所提供的數據指出的民國110年青少年犯罪概況，在所有的犯罪的類型

當中，詐欺的數量最為廣泛，佔全部犯罪行為當中的23.82%。而後依序為佔比10.84%的毒品

與8.7%的妨礙秩序。臺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於2014年根據當時犯罪狀況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區分為竊盜罪、殺人罪、傷害罪、強盜搶奪盜匪罪、恐嚇取財罪、毒品犯罪、贓物罪、妨害

性自主罪及其他。

（二）青少年犯罪可能成因

　　根據陶安邦的對青少年犯罪心裡成因的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可分為內在與外在成

因。內在成因又可區分為生理與心理相關，包含心理認知上的不平衡、同儕間不成熟的心理

鼓動、一時的意氣之爭 ... 等。而外在因素可略分為三大面向：家庭面向、學校面向和社會

面向。其影響力依序可被排為: 社會 > 家庭 > 學校，然而本篇將只專注於造成青少年偏差行

為中的家庭因素。家庭所造成的影響大多時候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並且較難以客觀且系

統化的方式來進行矯正。（陶安邦，2019）

（三）對家庭可預見的影響

　　青少年犯罪對家庭可預見的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響，而本文將劇情內文與相關研究結

合，從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所受到的影響進行描述與分析。在劇中，白成友的母親由於

覺得自己並沒有教養好自家的孩子，最後也因此抱有著強大的自責及罪惡感。除此之外，原

本就不富裕的單親家庭，因為一次開庭得承受更多的債務。另一方面，劇中也提到青少年犯

罪的被害者家屬，因為在少年法的減刑保護下，被害者雙親，通常是母親居多，認為加害者

並沒有得到適當的懲罰，導致無法對於失去兒女的事實釋懷，進而需要接受長期心理輔導並

且服用相關藥物。

二、青少年偏差行為外在影響因素：家庭面向

（一）家庭結構

　　家庭是個人一出生最先接觸的社會化團體，也注定是對青少年影響最深的因素。根據侯

崇文的研究發現，生活在家庭結構較完整的少年，偏差行為出現的次數通常比較少。（侯崇

文，2001）在另一篇論文 — 單親家庭青少年偏差行爲成因之研究：權力控制理論的觀點裡

，作者石泱同樣也指出了家庭結構會對少年早期身心發展和社會適應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石泱，2008）因此，在外在因素中，家庭面向被認為是三者中相對較大的因素，而其中家

庭的組成又是家庭面向中最具影響性的因素。

　　根據許春金、吳奕嫺、莊宜佳與陳玉書的論文，家庭結構通常由家庭中雙親的婚姻結

構、家庭型態和其所擁有的經濟能力所組成。（許春金、吳奕嫺、莊宜佳與陳玉書，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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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將延續此篇論文對家庭結構的定義範圍，將家庭結構一詞分為三大部分來討論，分別

為：家庭形式、雙親婚姻狀況及家庭收入，並加以分析。

1、家庭形式

　　家庭的組成一般由雙親組成，除此之外的組成模式都通稱為非傳統家庭組成。而此類家

庭結構正是造成少年缺乏日常關照的主因，從而成為少年犯罪的溫床。以《少年法庭》為例

，當中的「延和國小學童凶殺案」和「蔚藍青少年中心集體霸凌案」，犯罪少年都試圖藉由

犯罪行為來引起親生母親的注意，分散她對於重組家庭的關注。另外，家庭形式的改變會影

響原有家庭所提供的關心與照護，而成長於非原生家庭的青少年被發現會較易有憂鬱、害

怕、衝動等情緒，進而產生偏差行為。（歐仁榮，2023）

2、雙親婚姻狀況

　　研究發現，犯下吸毒案的少年犯的父母感情狀況大多為父母分居，離異等。（高金桂，

1984）青少年犯罪者與雙親居住的情形在Goetting的數據下顯示只占全部的百分之三十。（

Goetting，1994）青少年通常在父母離婚後產生的自卑和孤獨感、心理壓力和焦慮都可能造

成嚴重的偏差行為。（吳靜樺，1994）由此可知，父母婚姻情況越良好、青少年對其的依附

與奉獻則越高。

　　在民國100年司法院統計紀錄中表示少年刑案件的父母約百分之六十為婚姻狀況不正常

者，此現象自民國91年後有逐年上升的趨勢。父母婚姻關係良好與否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

響於蔡德輝與楊士隆的研究中被證實，較和諧的婚姻關係其親子關係越親密和愉快。（蔡德

輝、楊士隆，2000）反之，如《少年法庭》中的瑛娜，父母離異、母親改嫁，不完美的婚姻

家庭導致瑛娜決定藉由犯罪來吸引親生母親的關注。由此可知，婚姻不完善的家庭時常忽視

適當的監督與關懷。

　　婚姻狀況不完善的家庭大多忽略其親職如監督，有時伴隨著婚姻暴力的發生，繼親家庭

也較多使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從而延伸出親子依附關係薄弱的問題和兒童長期的在身體或

精神上被受傷害。同時，當青少年在直接接受到傷害或目睹婚姻或手足家庭暴力時，較容易

引起青少年外在和內在的偏差行為出現，而劇中的「徐有悧家庭暴力案」便是如此。單親家

庭之青少年更成為藥物服用危險率較高的家庭型態。

（二）家庭社會階層

受社會階層的影響，低經濟能力家庭中的青少年擁有較高的犯罪率，而較高的社會地位

家庭之少年相較於中低階層家庭擁有較良好的親子關係。偏差行為通常發生於當父母無法完

成青少年的物質需求所導致的心理或生理上的危險性動作。此類少年犯罪因素包含突發性的

經濟變故所造成其家庭無法發揮其家庭功能，導致兒童或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增加。（許春

金、侯崇文與黃富源，1996）

　　出生在不同的社會階層當中，青少年常見的犯罪行為也會有些許的差異。以較不嚴重的

偏差行為來說，據周愫嫻的研究所示，中上層家庭階級出身的青少年普遍犯下較輕微的案件

，例如瀏覽未達到相關歲數所需的網站、考試作弊等。而低產階級的青少年較高機率有抽

煙、吃檳榔、打架、翹家、和偷竊等行為，皆是普遍被認為比起少年看黃色網站稍加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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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周愫嫻，2004）結合此研究與《少年法庭》中的劇中案例，可以發現參與大型

作弊案的同學全是學校中的上流社會家庭的小孩。儘管如此，就重大的偏差行為來說，例如

強暴、殺人、吸毒等，社會階層對此類型的偏差行為的影響較小。而這展現於《少年法庭》

中韓睿恩及白成友的犯罪行徑。兩者家庭的社會階級分別為上層階級與中低層階級，卻同樣

犯下了殺人罪此類重大罪行。

（三）家庭生活習慣、教育與管理方式

　　在父母的監督與良好教養下，青少年偏差行為可能性較低。同時正面的教育行為可以培

養親子間的感情，適當的監視則可以減少青少年與犯罪等不良行為的接觸。父母如果沒有察

覺到孩子行為的改變，犯罪機會將會大增並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響。謝文彥的文章也佐證了

父母的管教方式可能會影響其子女的抑制能力。（謝文彥，1996）同時，父母對子女關照與

管教越多，青少年偏差行為越少。（徐美雯、魏希聖，2015）另外，在《少年法庭》的「聞

匡高等學校集體舞弊洩題案」中，其父親對成績的苛求和對失敗的嚴厲批評讓兒子姜信宇有

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壓力和焦慮心態，反而促成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選擇作弊來獲得成績。而

根據文獻中 Maccoby and Martin所提出的四種管教行為面相，此教育方式屬於「獨裁型」。

由此可知，父母的過度管教和期望會使青少年為了減少憂鬱造成偏差行為的出現。(Maccoby

and Martin，1993）

　　父母如果對小孩以鼓勵的放式和不過多要求子女，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可以有效的改善。

針對犯罪少年進行研究，得出父親前後管教方式差距和家庭氛圍都是因素之一。（Maccoby

and Martin，1983）根據王淑女的研究顯示，犯罪少年的父母親大比例用負面增強的方式對待

子女，像是過度嚴苛或暴力懲罰等的管教方式。這裡的暴力懲罰行為通俗被稱作為家暴，而

在劇中因為受到家暴而離家出走的徐有悧是最典型的例子。為了溫飽肚子而選擇偷竊以及與

離家出走犯罪團體生活在一起。（王淑女，1995）除此之外，在吳逸萱的研究中也說明父母

以威權獨攬的方式教育子女會造成青少年學習其方式，並且其態度將延續在生活中使用。

（吳逸萱，2006）

　　當小孩在親子關係中感受到被愛，則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傾向會較少。家長應避免帶有敵

意的管教和相處模式，友善的關愛可以滿足小孩的心理需求，進而減少家庭衝突所造成的青

少年犯罪機率。在劇中，崔瑛娜與她的母親之間的相處模式便是帶有敵意的。她的母親偏執

的認為瑛娜只會對他現有的生活帶來壞處，並且將其認為是污點，才會導致日後她的新任丈

夫在毆打瑛娜時，她並沒有出手阻止。除此之外，她基本上從來沒有關心過在服刑的女兒的

生活，甚至還試圖拋棄瑛娜的撫養權。

（四）家庭成員的背景與數量

　　父母的違法行為也可能在從小培養子女成為犯罪者，包括父母親為犯罪者，因為子女會

效仿偏差行為從而影響價值觀扭曲。這主張在陶安邦的研究中再次得到數據證實。若家庭中

的成員曾有犯罪行為，高達百分之五十五的機率其受訪者也曾有犯罪行為。同時，在不良家

庭結構之下的四大因素裡，家庭成員偏差與青少年從事不良行徑之間成正相關，且相較於其

他三種，其因素具有最大的影響程度。（郭敏慧，2005）

　　家庭成員的組成也會影響青少年的心理狀態，進而產生相對的偏差行為。由於家庭成員

組成數量上的不同，獨生子女的家庭與有兩個以上孩子的家庭會面對不同的問題。一般來說

，獨生子女通常會是整個家庭關心的焦點，並時常被寄與厚望。諸如此類的案件因獨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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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承受來自家庭的期望而導致相關心理疾病可說是層出不窮。尤其是在東方社會，對於孩

子要「出人頭地」、「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有偏執追求，獨生子女經常會需要接受較多的

壓力。而部分青少年則會選擇以偏差行為作為解壓或者反抗的方式來抒發自身的不滿。與此

同時，在有多個孩子的家庭裡，每個孩子都有著不同的期望，而會造成不同的層面的壓力。

以三個小孩的家庭為例，長子及長女通常是最聽話且保守的，身為父母的第一個孩子，老大

能夠享有相對多的福利，卻同時有著比較多的責任。他們必須做其他兩個孩子的榜樣，身上

也寄托著大部分父母的期望，與獨生子女有著相似的困擾。家中排名第二的孩子則相較於其

他兩個孩子更容易被父母忽略，而做出偏差行為，試圖引起父母的注意。家中老么通常享有

著父母最多的關注與疼愛，也比較少需要承受來自父母的厚望所帶來的壓力。儘管如此，三

個孩子經常會被父母相互比較。在某種程度上，出生在多個孩子家庭裡的青少年，壓力比起

獨生子女更大一些，因為彼此在某些層面上都是競爭關係。以實際的實驗數據佐證，排行中

間、老么及獨生子女相較於排行第一的孩子，偏差行為的比例較高。在劇中，姜法官時常將

自己的兩個兒子過度比較。而在時間堆疊的壓迫下和無法承受心理壓力等原因，其子姜源中

加入「迪卡兒」洩題群組，並在考試中作弊。

三、青少年偏差行為內在影響因素：心理層面

（一）自我控制能力

　　低自我控制能力特性在 Hirschi and Gottfredson 的研究發現符合犯罪行為的心理因素，包

含投機心理和衝動人格，像是脾氣較差和喜歡尋求刺激的行為。（Hirschi and Gottfredson 的

研究，1990）相似地，在 Recless 的意志理論中，一部分的青少年犯罪動機被認為是因為青

少年沒有足夠的抑制能力以規範自己。 (Recless，1961) 此形容十分符合劇中集體性侵案中的

加害者們：白度炫、黃仁俊和徐東均。其中兩位在幼年時期就曾犯下在頂樓往下丟磚頭並砸

死小孩的行徑而被送進少年法庭，但在長大後其瘋狂行徑並沒有被當初的刑期改善，反倒變

本加厲。此外，身為老大的白度炫經常因情緒失控而拿刀子亂捅人，由此可知其自我控制能

力較差。

（二）排斥道德約束

　　

　　根據陶安邦的研究數據，百分之四十的青少年犯罪者認為父母、老師或者是一般長輩都

無法理解他們。此數據可被作為推論青少年犯罪者在受到來自長輩的道德教育時，容易曲解

教育的初衷，並將其視為一種約束，從而產生逆反心態。隨著年紀增長，埋沒在心底的壓力

與不甘最終促成青少年犯下衝動的偏差行為。（陶安邦，2019）

四、青少年犯罪之後續懲處

（一）加害者的懲處 — 少年法

　　各國制定少年法的目的為讓法官可以選擇最適合其年齡成長所需的懲處與教育，而達到

矯正少年行為和性格的作用。其中根據臺灣少年事件處理法，感化教育為最重之保護處分。

如臺灣中央司法院官網所述，少年法共有五章，且可依據其犯罪程度及年齡劃分為「少年刑

事案件」及「少年保護事件」。

　　雖說少年法的初衷是為了照顧需要關懷的青少年犯罪者，但近年來依舊許多民眾希望能

夠下修少年法的犯罪年齡或者廢除少年法。原因是少年法保證了即使犯下重大罪行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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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殺人罪，依然不用受到如成人案一半的懲處。而就像劇中的白有成一樣，許多青少年

不但不會為自己的行為感到愧疚或者是害怕，甚至在法庭上保持著無所謂的態度，是因為知

道自己受少年法的保護、不會受到太嚴重的刑期。因此，少年法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失去

一定的公信力與懲處。除此之外，隨著科技的進步，現在小孩能夠接收到的資訊更加廣泛，

其中就包含血腥及不雅的內容，而導致犯罪年齡正在逐年下降當中。因此，部分民眾認為也

許少年法所涵蓋的年齡層應該要適當的隨著時代趨勢下修到十歲。

每個少年法官都有不同的意見與判決標準。臺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法官蔡坤湖在其專訪

中表示，對於青少年的偏差行為應該給予關心與機會。他認為在調查與了解下可以做出有效

的判決並且犯罪之青少年可於此時期改變的機會很大，與劇中車柱泰法官有著相同的見解。

然而，《少年法庭》裡的另一位法官沈恩錫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她認為青少年不管年齡

為何，都需要為其偏差行為負責。雖然少年的偏差行為可能是受到周遭的社會環境與家庭教

育的影響，但是犯罪的選擇與否的選擇權終究在少年手中。因此，對她而言，少年法更多的

是對於不正當行為的懲處，而非全然為教育目的。也因為理解上的不同，在同個案子上，法

官車柱泰與沈恩錫在劇中經常會有不一樣的判決想法。

（二）加害者監護人的懲處

由本劇中白友成之母在兒子犯下罪狀後仍未如期出席庭審，甚至質問法官判決的態度可

知，就如沈法官所說:「如果父母不努力，孩子們是不會改變的」。對於其子女為少年犯的

監護人除了道歉外，在經法院證實缺乏完善家庭功能之父母必須要接受當庭提出之親職教

育...等。根據臺灣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4條規定，如果監護人經法官調查後未盡其監督與教養

的義務，法院可要求監護人接受親職教育，拒絕者需受罰款直至進行課程。同時，父母須連

帶完成其子女於民事上的賠償責任。此類判決如《少年法庭》劇中，徐有悧父親因家庭暴力

被判停止親權與200小時的志工服務與講習，以及多位少女霸凌案的監護人皆須接受親職教

育。

五、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方法

（一）宣導家庭結構與教育完整性的重要

　　家庭應該是提供青少年避風港的地方，而不是造成少年偏差行為的來源。因此，政府或

相關單位應辦理各區或市的親子教育座談會，透過代替父母原本的監督與照顧功能，協同青

少年遠離並改善偏差行為。（許春金、吳奕嫻、莊宜佳與陳玉書，2018）同時應該將社區服

務機構，如調解委員會讓里民知道，以確保當家庭成員之間發生衝突時能以最適當且迅速的

方式減少親子之間的衝突且保障青少年成長。

（二）讓學校介入進行早期干預

　　學校是大多青少年接觸的社會化團體，在步入社會及年滿刑罰十八歲之前，預防青少年

犯法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學校張貼海報與宣導。另外，學校或教師定期關心或問卷調查關於青

少年心理和家庭狀況也有助於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徐乙文、李承傑與董旭英，2021）同

時，老師時常注意學生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也可以預防學生組成犯罪小團體的可能性。

（三）增加休閒活動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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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是一項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的事情，在每個人一天時間都是相同的情況下，若

讓青少年將時間消耗在學習或是運動上可以減少他們將多餘的時間從事偏差行為的機會。同

時，正向積極的活動可以讓少年們自我探索和調適心情，並且達到減少青少年出入不良場所

的機會。而休閒活動適當的選擇與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相關關係在王淑女的研究中也曾被提

出。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整篇論文從《少年法庭》劇中的劇情進行分析與分類且利用相關論文進行佐證。不只簡

單的提及在臺青少年犯罪的類型與排序，與少年法相關的法條也於此論文提出。在文本研究

中，導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主要區分成兩大類：內在面向以及外在面向。在這兩大面向裡，

本文將外在面向再細分為三大類：家庭、社會以及學校，而其中家庭因素與青少年犯罪的關

聯性則是此文主要想深入探討的重點。

　　在韓劇《少年法庭》中，青少年犯罪者的的犯罪行為以及相關背景故事線皆被完整的提

出。無論是加害者的家庭背景、成員以及犯罪動機，又或者是受害者家庭所遭受到的影響皆

在此論文經整合後分類提出。

家庭結構、經濟地位、親子關係和管教方式皆可能影響青少年內在與外在層面，成為造

成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因素。當家庭無法發揮原有的監督與照顧及關愛功能時，青少年會另尋

方式解決，無論是抒發自身情緒，亦或者是引起關注，而犯罪即為其中一種。舉例來說，部

分青少年會因為想要吸引父母的關注而進行犯罪、逃家或暴力等行為。對此，法院藉由要求

犯罪者父母完成一定時數的親職教育及民事賠償，以達成從根源杜絕青少年犯罪再次發生，

達成少年法治「矯正」之目的。

最後，本文認為最有效率減少青少年犯罪率的方式是從預防做起。因此，筆者建議透過

宣導家庭完善和照顧功能的重要性以及並提供青少年機會表達或抒發其心裡想法以減少誤入

歧途的機會。同時，筆者相信定期的對在校青少年調查與關心也可防患未然，提早阻止憾事

的發生。另外，根據研究表示，青少年犯罪是需要花大量時間，因此讓青少年多花時間培養

興趣和探討未來生涯發展可以有機會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二、研究建議

　　礙於本篇的研究主題只專注於家庭因素，因此無法完整的提出每件犯罪行為造成的原

因。如在劇中的第一集，少年犯雪雅在餐廳中被陌生人認定偷錢包並被要求送去警局，儘管

並沒有直接證據。此事件反映出社會對於有前科的少年仍抱有無法悔改的印象，而這種心態

將造成青少年內心層面受到影響。未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就單純因他人的背景、人生經歷

將其隨意定罪只會讓心智本就不穩定的青少年原先的偏差行為更加的變本加厲。犯罪行為的

產生並不完全來自家庭，偏差行為只是一個結論，因此對於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應該由更廣泛

的角度去分析與思考，並進一步相互比較之間的影響力，才能給出更完善的解決方案。同時

，在擴大研究範圍並將社會與學校等更大因素納入考量時，除了更能夠引起社會上的關注之

外，相信政府也能在此方面給予較多資源來幫助，解決方案能夠變得更加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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